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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60301 教義純潔– Ps Bijoy 

加拉太書 1 :1-10 

今天我們要開始一個全新的講道系列，主題是《加拉太書》。這卷書幫助我們在基督信仰的基本真理

上站立得穩。而在所有真理之中，沒有比耶穌基督的福音更為根本的了。我們需要明白神如何拯救

罪人，也需要親自確知這真理，好讓我們能把耶穌基督的好消息與他人分享。 

這就是《加拉太書》這卷小書的重要之處。它很短——只有六章簡短的篇幅。但不要因為它的篇幅

而受迷惑。《加拉太書》是炸藥。一小根炸藥就能炸毀一棟大樓；《加拉太書》就是屬靈的炸藥。馬

丁‧路德讀了它，心中引發了一場爆炸，最終帶來了宗教改革。約翰‧衛斯理聽了一篇根據路德

《加拉太書》註釋所講的講道，深深經歷了歸正。從路德、加爾文、衛斯理、清教徒、司布真到葛

培理，都有一條直接的脈絡，從這封古老的書信延伸到今日的我們，以及我們所持守的信仰。 

「我怎樣才能得著自由呢？」 

《加拉太書》最重要的主題，就是自由。它回答一個問題：「我怎樣才能真正得著自由？」從罪疚中

得自由，從懼怕中得自由，從疑惑中得自由，從罪中得自由，從那種不斷努力卻始終達不到的挫敗

中得自由。當世人面對這個問題時，往往提出兩種彼此矛盾的答案。有些人認為，自由來自於遵守

規條。行善、多努力、去教會、受洗、奉獻金錢、遵守十誡、照神父的吩咐去做、獻祭、點蠟燭、

誦念聖母經、打坐、轉動經輪……這個清單是無止境的，因為人類的心思在設法討好一位看不見、也

無法完全明白的神時，總是有無窮的創意。然而，守規條最終總是失敗，因為你永遠無法確定自己

是否已經做得夠多。如果一次禱告足夠，那兩次會不會更好？我該點多少支蠟燭才夠？你永遠無法

有絕對的把握。於是，人們就說：「唉，人生太艱難了。我厭倦這樣的生活。」 

在另一個極端，有人認為自由來自於把所有規條都拋開。「想做什麼就做什麼。盡情享樂。人生只有

一次。沒有規則。只要感覺好，就去做。」然而，到了最後，享樂主義（自我放縱）同樣無法帶來

真正的滿足。你不過是把一種奴役換成另一種奴役。你最終會像所羅門一樣——他擁有一切，也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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試了一切，卻在絕望中呼喊：「我恨惡生命」（傳道書 2:16–18）。規條不能拯救你，但若完全無視規

條，你也不會真正快樂。 

那麼，關鍵的問題就是：如果律法主義（試圖藉著守規條來尋找自由與確據）行不通，而享樂主義

（不顧規則、單純追求快樂）也行不通，我們究竟在哪裡才能找到真正的自由呢？《加拉太書》給

了我們一個簡單而有力的答案：自由既不是來自規條，也不是來自沒有規條，而是來自與主耶穌基

督建立個人的關係。唯一真正的自由，是從認識祂為救主與生命的主而來的自由。基督所釋放的人，

就真得自由了。 

問安／引言（1–5 節） 

你們當中有多少人喜歡查看信箱呢？雖然我幾乎不怎麼收到信件，但我每天至少還是會查看兩次。

所以，每當有一封意想不到的信來到時，我總想知道三件事：這是誰寄來的？是寫給誰的？內容是

關於什麼？書信的問安正是回答了這三個問題。 

保羅的權柄（1–2 節） 

「'我使徒 保羅 和所有跟我一起的弟兄，寫信給 加拉太 的眾教會。我作使徒不是由於人，也不是藉

着人，而是藉着耶穌基督與使他從死人中復活的父 神。 」(加拉太書 1:1-2) 

這幾節經文告訴我們，這封信是由使徒保羅所寫的。「使徒」這個詞的意思是「奉差遣、帶著授權的

人」。在這裡，它表示保羅並不是由人所委任，也不是由人選舉，更不是由某個教會會議所揀選的。

他的呼召與權柄是直接來自於神（有些人不接受保羅，因為他不是十二門徒之一）。因此，保羅希望

讀者對這封信給予最高的重視，因為他是帶著神的權柄在說話。 

我們也知道，這封信是寫給加拉太的眾教會。加拉太位於今日土耳其中部地區。那是一個外邦人的

地區，這表示這些教會的信徒主要是外邦人，而不是猶太人。當我們試圖理解保羅所寫的內容時，

這一點將會變得非常重要。而且，這封信並不是寄給某一間單一的教會，而是寄給那個地區的多間

教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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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保羅的第一次宣教旅程（使徒行傳 13–14 章）中，他在加拉太傳講福音並建立了當地的教會。他

教導新信徒基督信仰的教義，任命領袖，然後前往下一個城鎮重複這個過程。保羅離開後不久，一

群來自耶路撒冷的猶太基督徒「改宗者」（他們是雅各的朋友，加拉太書 2:12）來到這個地區，自稱

是代表耶路撒冷原始使徒發言的人。隨著時間的推移，他們散布謠言，說保羅不是「真正的」使徒，

且沒有傳講完整的福音。他們特別告訴這些年輕的加拉太信徒，若要得救就必須受割禮或遵守猶太

儀式。他們顯然還試圖讓加拉太人將基督信仰與部分舊約律法混合在一起。很明顯，這些假教師非

常有說服力，而加拉太的信徒被弄得非常困惑，甚至在最糟的情況下，幾乎完全被這些「猶太化者」

（Judaizers，指那些曲解福音的所謂猶太基督徒改宗者）所迷惑。 

「唯信」與「信加行為」 

對保羅而言，這不是小問題。他所傳的是「唯信得救」的福音，也就是所謂的「因信稱義」，與遵守

律法的行為無關。他教導得救的道路是：「唯有恩典、唯有信心、唯有基督。」而那些猶太化者

（Judaizers）傳的是「信加行為」的宗教。他們並不否認耶穌是神的兒子，也不否認祂的死與復活，

也不反對人相信祂，但本質上他們的意思是：「基督開始的工作，你必須完成。你必須完成基督尚未

完成的工作。」記住，教義的扭曲往往起初非常微妙。因此，在保羅看來，這無異於對福音本身的

攻擊。攻擊恩典的教義，就是攻擊福音本身。問題歸結為一個簡單的問題：我們是藉著信心得救，

還是藉著成就得救？保羅說是藉著信心；猶太化者說是藉著成就。 

保羅的信息（3–5 節） 

「3 願恩惠、平安從我們的父 神和主耶穌基督歸給你們！ 4 基督照我們父 神的旨意，為我們的

罪捨己，要救我們脫離現今這罪惡的世代。 5 願榮耀歸給 神，直到永永遠遠。阿們！」（加拉太書 

1:3–5） 

保羅對這件事非常關心，因此他把福音的陳述放在信的最前面。這幾節經文告訴我們，福音的中心

就是主耶穌基督。我們已經知道福音的內容，因為保羅在第 4 節中總結了它——回頭看這節經文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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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為我們的罪捨己的主耶穌基督，要救我們脫離這罪惡的世代。」你在其中嗎？你看見自己在其中

了嗎？你看見我在其中了嗎？ 

「基督為我們的罪捨己，要救我們脫離這罪惡的世代，照父神的旨意；願榮耀歸於父神，直到永永

遠遠。阿們。」你不在其中，因為這是神的工作，也是基督的工作，所有的榮耀都歸給神。這就是

福音的核心：不是你做了什麼，而是基督已經成就了什麼。神藉著使基督從死裡復活，並將祂升到

右邊，證實了基督所成就的救恩。 

福音不是關於我們，而是關於神藉著祂的兒子——主耶穌基督，為我們所成就的一切。福音的核心

是主的死與復活。藉著祂，福音的一切恩典自由地流到所有信靠祂的人身上。這正是加拉太人面臨

危險、可能偏離的真理。 

6–10 節 

《加拉太書》在保羅的書信中是獨一無二的，因為它是唯一一封沒有為讀者表達感謝的信。保羅在

其他書信中，通常會用一兩節或三節經文來感謝讀者，但這一次完全沒有。這封信不像其他書信一

開始就有禱告、讚美、稱讚或感謝，也沒有個人的問候；什麼都沒有。他直接就對他們發起猛烈的

指責。 

這顯示出事態的嚴重性，以及保羅心中的烈火，因為福音正受到威脅。他們已經受到影響，開始否

認恩典的福音，也就是保羅曾向他們傳講的信息。 

危機（6–7 節） 

「6 我很驚訝你們這麼快就離開那位藉着基督之恩呼召你們的 神，而去隨從別的福音； 7 其實並

沒有另一個福音，不過有些人騷擾你們，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。」（加拉太書 1:6–7） 

保羅的驚訝來自一個事實：他親自門徒化的信徒，竟如此容易被假教師迷惑。他不是教過真理嗎？

他們不是歡喜地聽從嗎？他們不是曾經把福音那釋放人的真理接納在心裡嗎？那麼，他們怎能這麼

快就被迷惑呢？經文中使用的「離棄」是一個強烈的詞，是軍事用語，指叛徒。在這裡，它表示離

開恩典的福音，而轉向靠功績得救的「福音」。然而，那個「福音」根本不是福音。它是一種以人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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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心、試圖靠自己的行為達到救恩的做法，迎合了我們天然的驕傲，以及希望認為自己在得救中做

了什麼貢獻的心理。 

聖經中的恩典是「違反直覺」的，因為它違背了我們自然的想法。恩典教導我們：沒有任何行為可

以使我們配得救恩；所有試圖靠行為來得救的努力，實際上都把我們帶向錯誤的方向。我不是說那

些因得救而產生的善行，而是指為了「賺取救恩」而做的行為。罪使我們陷入其掌控，無論多少宗

教行為或自我改造，都無法拯救我們脫離自己。我們注定沉淪，除非基督從罪中拯救我們。這是一

個令人震驚的真理，許多人無法接受。這正是為什麼恩典是「違反直覺」的。 

這些假教師利用了我們每個人心中那種「自然」的渴望——希望為自己的救恩做出貢獻。對加拉太

的信徒而言，這表現為割禮和遵行律法的行為。保羅在教會中絕不容忍這種假教導。如果我們容忍

關於福音的錯誤教導，其實就是在背棄基督本人。這絕不是小事——救恩要麼是唯獨靠基督，要麼

就根本沒有救恩。 

警告 

「 8 但無論是我們或是天上來的使者，若傳福音給你們，與我們所傳給你們的不同，他該受詛咒！ 

9 我們已經說了，現在我再說，若有人傳福音給你們，與你們以往所領受的不同，他該受詛咒！」

（加拉太書 1:8–9） 

這是新約中最強烈的話語之一。關鍵片語是「應當被咒詛」或「永遠定罪」。有些譯本使用「被咒詛」

（accursed）一詞。原文希臘文是 **anathema**，它源自希伯來語，意思是「被專門定為毀滅的」。

基本上，它指的是完全拒絕某物，並將其定為毀滅。 

在這裡，保羅宣告：凡是傳講任何不同於恩典福音的人 (即便包括他自己) 都應當永遠被咒詛。他本

質上是在說：「讓他們下地獄吧。」（當然，他並不是說自己或天使真的會去傳別的福音，而是強調

任何這樣做的人都是嚴重背離真理的。） 

「我現在是要得人的心，還是要得 神的心呢？難道我在討人的喜歡嗎？我若仍舊想討人的喜歡，

我就不是基督的僕人了。」（加拉太書 1:10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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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節經文補充了一個關鍵點：保羅之所以這樣寫，是因為他深切關心他的新信徒，以及那些猶太化

者的永恆命運。教會啊，我們被呼召要堅守真理，用真理來栽培門徒，而不是為了贏得人的認可。 

非常悲哀的是，如今許多教會和基督教派都稀釋了教義的純正。這是你的真理，也是我的真理；它

已不再是「真理」。有人說：「不要傳講地獄，因為那會讓人不舒服。拒絕恐懼，擁抱愛。」這種做

法把恩典放在真理之前，最終變成「只有恩典」而沒有真理。聖經需要根據文化與背景重新詮釋，

而不是依據其原本的意圖。罪是相對的，我們不應該僅因某人的生活方式與聖經不符就去評斷他人。

只有神能審判人，所以要接受人如其本來面貌。所有這些都是危險的，我們需要保持警醒。堅守真

理意味著在重大議題受到威脅時，我們必須揭露錯誤。但並非所有事都是異端。請特別注意「重大

議題」這個詞組，並非每個問題都是重大議題。我認為對於基督再來的時間（無論你是前千禧年派、

後千禧年派或是中苦難派）仍有討論的空間。當然，我們可以與來自不同背景和教派的信徒有交通。

至於你是否在大螢幕上使用 PowerPoint 或 ProPresenter，那不是「重大議題」，有些甚至不是聖經議

題，純粹只是個人偏好。我們喜歡爭論的千百件小事亦是如此。 

但有些「重大議題」觸及我們基督信仰的核心。其中一個重要教義就是唯獨恩典、唯獨信心、唯獨

基督的救恩教義，我們將在下週深入探討。 

耶穌帶來完全的不同 

這一切對我們意味著什麼？在《加拉太書》中有一件事非常清楚：你與耶穌基督的關係，決定了一 

切。在最後，其他一切都不重要。所以，我們必須奔向十字架，把它作為我們唯一的救恩盼望。 

你們中有些人可能會想：「Bijoy 牧師，如果我的行為對我的救恩毫無貢獻，那我的生活方式還重要 

嗎？我如何知道我的信心不只是理智上的想法、腦中的觀念，而是真實活潑的信心呢？」 

當我們來到第 5 章時，將會更深入地探討這個問題。但現在，我給你們的簡單答案是：像《詩篇》 

63:1-4 中的大衛一樣。敬畏這位良善的神。默想祂的美善。讓你的日子和夜晚充滿對這位奇妙神的 

感恩與愛——祂無條件地愛你。帶著深切的虔誠來到祂面前，並全心信靠祂。 

 


